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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设立山东泰安城市数据湖项目运营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和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易华录”）控股子公司山东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易华录”）拟合作投资建设山东泰安文化数据湖项目，以数据湖建设为

基础，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政府管理及文化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为泰山区引

入大数据及文化产业，推动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据此项目，宏远文化产业发

展（泰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宏远文化”）和山东易华录拟

共同成立华录文化大数据产业发展（泰安）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名称以工

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金拟定为 1,000 万元

人民币，其中宏远文化出资 6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60%；山东易华录出资 4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

投资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宏远文化产业发展（泰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00MA3R6NPH0T 

法定代表人：李建华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11 日 

住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碧霞大街 28号泰山美术馆 2 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文化产业投资；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三、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录文化大数据产业发展（泰安）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登记为准） 

2、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3、投资主体：山东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宏远文化产业发展（泰安）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主营业务：数据湖基础设施服务、数据运营服务、办公租赁服务 

5、股权结构：项目公司注册资金拟定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宏远文化

出资 6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60%；山东易华录出资 4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山东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0 40% 

宏远文化产业发展（泰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 60% 

总计 1,000 100%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资金来源  

拟使用山东易华录的自有资金。 

（二）公司治理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后，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建立健全

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

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由山东易华录提名 1 名董

事，宏远文化提名 2 名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由山东易华录提名，经董

事会选举产生。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置监事 1 名，由山东易华录提名。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总经理由宏远文化提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设财务总监 1名，财务总监由山东易华录提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泰安文化数据湖项目将重点围绕泰安市传统经济转型升级，联合生态合作

伙伴，将泰安文化数据湖项目打造为全国数字文化产业基地，通过大数据与文

化的融合，将泰山市塑造为全国乃至全球文化数字化转型典范，充分利用泰安

文化数据湖服务能力及带动能力，将泰安文化数据湖经营成为立足泰安市、服

务山东省、辐射全国的新一代数字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和综合性的大数据服务平

台；同时泰安数据湖还将建设成为泰安市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从而推动数字

孪生城市、数字经济综合体等业务的开展。 

（二）存在的风险 

1、建设风险 

泰安数据湖项目由于投资大、周期长，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与干扰，从而耽误工程建设计划。 

2、运营风险 

未来泰安数据湖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难免由于非运营的因素（如政府强制

提高产品/服务标准、利率变更等）造成的运营成本超出预期。 

3、融资风险 

本项目融资金额较大，相对应会产生资金不能足额到位、资金成本过高等

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泰安数据湖将充分依托泰山文化，汇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各项资源，以

“可听、可视、可触、可传承、可交易”的思路全面开展文化产业运营；整合

上下游产业链，建设“孵化、研发、服务”三维一体的综合型大数据产业示范

平台，打造集政策、平台、成本三大优势于一体的文化大数据智慧产业园。通

过投资建设泰安数据湖，将有利于易华录进入文化产业大数据领域，有利于开

拓泰安市乃至整个山东省信息化项目市场，为泰安市、山东省乃至全国文化大

数据与数据湖的应用结合提供有力支撑。 



六、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日 


